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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索要“带孙费”，合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陈炜 通讯员 李果 粟
伟）近日，湖南多地法院

举行少年法庭挂牌仪式。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常

德市有关领导在该市武陵

区人民法院为该院少年

法庭揭牌。这是常德首家

挂牌成立的少年法庭。

挂牌仪式结束后，与

会领导、代表委员观摩了

武陵区法院少年法庭审

理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抚

养费纠纷案件的庭审。在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

如何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加大普法宣传

教育、完善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

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

作，湖南高院成立了少年

法庭工作指导小组，强化

对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

的统筹指导，出台了《关

于加强人民法庭建设规

范人民法庭管理的意见》，

切实为少年法庭的设立

提供了制度依据。此外，

还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

革，推动全方位帮教体系

建设，提高家事审判的专

业化水平；推行圆桌审判、

心理抚慰等符合未成年人

特点的特殊审判方式。

据悉，此次湖南法院

共有 18 家人民法庭通过

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少

年法庭，审理涉及未成年

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2020 年，全省法院共审

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615

件，涉妇女儿童权益民事

案件 62177 件，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件 228 件，案件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隔代亲，但并非要“隔代养”

尽管从未主动索要过“带孙费”，

但对于女儿破裂的婚姻，刘敏常感

自责，“毕竟，女儿是为我着想”。

为了弥补心中亏欠，刘敏和林

立对外孙佳佳愈加宠爱——小到

玩具奶粉，大至金链银镯，老两口

将小孩所有的开销近乎全包。“算

了下，两年差不多花了3万元，但

毕竟是自己的外孙，花再多钱也值

得。”

不过，2020年12月的一场变故，

让刘敏决定拿回这笔“带孙费”。

原来，就在张毅探视儿子的前

一夜，小孩因受寒患上了急性气管

炎。住院期间，张毅指责林怡父母

没把孩子带好，这让刘敏来了脾气。

“他很少带孩子，也没为孩子花过

钱。以前，我想着为女婿分担点，

这钱我也就自己出了。现在他和女

儿离婚了，还说我没把孩子带好，

那我只有把这笔钱拿回来。”

但张毅拒绝支付“带孙费”。“他

说老人照顾小孩天经地义，如果

这都要给钱，那是不是亲人之间的

照顾和帮助都要和利益挂钩？他还

说如果给了钱，以后孩子出了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追责？”刘敏如是说。

在多次索要无果后，刘敏遂向

湘雅路司法所寻求调解。

“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

的法定义务。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

情况下，小孩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对自己的孙辈并没有法定抚养教

育义务。虽然刘敏是孩子的外婆，

孩子的父母也不应该有‘老人就该

带孙子’的观念，更应该认可老人

的付出。给付‘带孙费’既是对老

人的尊重，更是一种知恩图报的表

现。而且，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老人向子女、女婿收取‘带孙费’

的行为也是合法的。”湘雅路司法

所人民调解员廖欣如是解释。

最 终， 经 湘 雅 路 司 法 所 调

解，张毅同意给予刘敏“带孙费”

9000 元。

（文中除廖欣外，其余系化名）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俗话说“隔代亲”，很多时候，老人照顾孙辈比孩子父母还上心，带起娃来是出钱又出力。然而，
发生在 4 个多月前的一场变故，让家住长沙的刘敏和前女婿张毅彻底“杠上了”。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正是一笔“带孙费”。
老人为何向前女婿索要“带孙费”？老人收“带孙费”合法吗？这笔钱，要不要给？带着这

些疑问，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湘雅路司法所，看看这起案件中，有哪
些普法点。

索要“带孙费”，更是亲情教育
 文馨（长沙文馨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婚
姻家庭咨询师）

爷爷奶奶带孙子，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做法，

但并非其责任，可许多时候，往往成为一项必须

要完成的“任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让老人

纠结。

很多时候，老人们不仅要带孙子，甚至还要

自掏腰包养孙子，遇到不讲理的儿子儿媳，孩子

出了什么问题还得承受种种埋怨。老人索要“带

孙费”似乎有伤亲情，但不少人是被逼无奈。

从情理层面讲，老年人并非抚养义务人，带

孙辈只是自愿帮忙。父母作为孩子的抚养义务人，

应承担起责任，而不应让老人“代劳”。

而且，让老人带孙，实际上是在变相“啃老”。

在老人自愿帮助子女的前提下，子女应该心怀感

激，而非因此成为“甩手掌柜”，更不应对老人实

施道德绑架，给他们套上精神枷锁。毕竟，老人

带孙是情分，而不是本分。如果子女丢失了亲情，

才会使老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所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人索要“带孙费”，也是

一种亲情教育。

律师

老人有权索要“带孙费”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中国传统观念来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带孙辈不仅是一种家庭温馨的体现，也是亲情与

天伦之乐的承载。但从法律层面看，抚养未成年

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祖辈并不是小孩的直接

监护人。只有在孙辈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无力抚

养的情况下，祖辈才负有抚养孙辈的义务。因此，

老人带孙能否索要“带孙费”应区别对待。

一方面，在家庭和睦的氛围中，老人一般都是

基于亲情而带孙，这属于无偿提供劳务，具有义

务帮工性质，此种情形下老人既不会索要生活费，

也不会索要带孙的劳务报酬。当然，如果老人与

子女之间有“带孙”付酬的约定，则双方形成劳务

关系，子女自然要按约定支付给老人报酬。

另一方面，如果老人是在子女不履行抚养孩

子义务时而承担起抚养义务的，则属于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为

避免造成损失，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者为他人提

供服务的法律事实。《民法典》规定：“没有法定

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

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

要费用。”由此可以看出，管理人只有权要求受

益人支付实际产生的费用，而无权要求支付报酬。

从本案中看，张毅具有抚养能力，而抚养外

孙佳佳并非刘敏和老伴的法定义务。刘敏和老伴

代为履行抚养义务，构成无因管理，因此，有权

要求前女婿偿付抚养外孙期间支出的生活、教育

等费用。不过，由于刘敏与前女婿之间并无带孙

付报酬方面的约定，因此，她无权主张带孙的劳

务报酬，也就是带孙“辛苦费”。

女婿拒付“带孙费”，两年婚姻走到头
“他们是相亲认识的。”4月 6

日上午，湘雅路司法所人民调解

员廖欣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8 年 4月，林怡与张毅办理结

婚手续，同年年底生下儿子佳佳。

由于张毅经常出差，其父母长年

患病，加之林怡产后需要调养，小

孩只能交由林怡的母亲刘敏照顾。

“我搬过去后才知道，他们俩

结婚后就没做过饭，一到饭点不是

下馆子就是叫外卖，家里也乱糟糟

的。那时候，女儿在坐月子，我是

既当月嫂又当保姆，除了照顾孩子，

还要承担所有家务。”在刘敏的叙

述里，女儿休完产假就投入到工

作中，但不管多忙，每天下班后都

会主动带娃两小时。至于女婿张毅，

她记得最多的画面，是“躲在卧室

里玩手机”。

尽管分担了子女带娃的压力，

但刘敏也意识到，自从她搬来同

住后，女儿和女婿的私人空间几

乎为零。“有次，小两口搂着看电

视，结果我一出现，两人吓得立马

松开。”为了不影响他们夫妻感情，

刘敏提议将外孙带去长沙老房子，

自己和丈夫林立一起照顾。

虽然有些不舍，但林怡考虑再

三后还是同意了。只是，让刘敏没

想到的是，她的这个决定，却让女

儿女婿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原来，林怡想到母亲带娃辛

苦，便与丈夫商量每月给予老人一

笔1000 元的“带孙费”，但被张毅

拒绝。之后，两人大吵一架，又闹

起了分居。其间，尽管刘敏多次劝

解女儿女婿和好，但性格执拗的两

人始终冷战。

最终，张毅与林怡于 2020 年

9月办理离婚手续。依照离婚协议，

孩子由林怡抚养，张毅每月支付抚

养费8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

老人不爽“背锅”，追赔前女婿“带孙费”

■资讯

湖南法院集中挂牌
成立18 家少年法庭

湖南高院副院长杨翔、常
德市委副书记黄清宇揭牌。

扫一扫，
“带孙费”这样追赔


